研究生（新生）学业奖学金评选细则（含博士研究生）

根据财政部、教育部《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教[2013]219号）、北京市教委等6部门《研究生国家奖学金、学业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实施细则》及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办法（2021年修订版）》等文件精神，新生研究生（含硕士、博士研究生）参与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评选，学校以各学院总人数（不分年级）为依据，金融学院以不同类型人数比例确定不同等级获奖名额，各奖项限额将在细则通知中明确。
提醒：定向生不得参评！超出基本修业年限（基本学制）不得参评！参评学年有不及格课程和违规违纪等不得参评！
[bookmark: _GoBack]总体规则：仅需要按照规定计算入学成绩及排名
硕士研究生以初试试卷作为划分标准按比例下发名额，对初试成绩按要求排序确定排名
博士研究生以申请考核制、普通招考制作为划分标准按比例下发名额（要去除定向生、本硕博转博一新生）
一、推免新生
默认一等学业奖学金，单列（需标明），不占用上述名额。
二、本硕博学生（研一结束，换学号博一重新报到的学生）
默认一等学业奖学金，单列（需标明），不占用上述名额。
三、统考研究生新生
评选依据入学成绩[政治+英语+专业课一+专业课二的成绩（不含复试成绩）]，如出现总分分数相等情况，依次以专业课二分数、专业课一、政治、英语分数为准进行优先评选。
四、博士新生
申请考核制评选依据复试成绩（即综合成绩）排名。
普通招考制评选依据初试成绩排名，如初试成绩相同，则按复试成绩高低优先评选。


